
規劃作答區

 學生標示作答順序，並將作
答區區分為左右兩部分作答。



規劃作答區
• 學生標示作答順序，並將作

答區區分為左右兩部分作答。



規劃作答區

 依題目解題，自行規劃兩
區塊作答，充分利用作答
區。



規劃作答區
• 依題目解題，自行規劃區塊

作答，充分利用作答區。



規劃作答區
• 學生標示作答順序，並將作

答內容劃分區塊，充分利用
作答區。



將題目圖形畫在作答區內

• 學生作答時自行
在試題圖形上標
示記號，使用該
記號作答，並將
題目圖形畫在作
答區內。



將題目圖形畫在作答區內
• 學生作答時自行在試題圖形

上標示記號，使用該記號作
答，並將題目圖形畫在作答
區內。



• 作答區中畫記圖形、書
寫與解題無關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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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卷
(記違規1點=扣中投區會考積分0.3分)



 劃記與題目無關的文字、
圖形或符號

違規卷
(記違規1點=扣中投區會考積分0.3分)



 作答區中作圖

違規卷
(記違規1點=扣中投區會考積分0.3分)



 作答區中作圖

違規卷
(記違規1點=扣中投區會考積分0.3分)



 作答區中作圖

• 畫記圖形。

違規卷
(記違規1點=扣中投區會考積分0.3分)



 作答區中作圖

• 畫記圖形。

違規卷
(記違規1點=扣中投區會考積分0.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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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閱讀） 英語（聽力） 成績或違規處理

缺考 謹提供英語(聽力)

等級及整體英語
能力等級

謹提供英語(閱讀)

等級及整體英語能
力等級

英語(閱讀)及英語
(聽力)如何計算請
參考國中教育會考
全國試務會或師大
心測中心網站

遲到 遲到20分鐘不得
入場

正式開始播放後即
不得入場

該階段考試不予計
列等級

提早離場 正式開始後30分
鐘內不得離場 不得提前

離場

該階段考試不予計
列等級

違規 依試場規則記列該階段違規記點或不
予計列等級

記點後如何應用則
由各區入學管道自
行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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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人數 113 114

5A 17569 16547 -1022(減少5.82%)

4A 27955 26123 -1832(減少6.55%)

3A 38358 36114 -2244(減少5.85%)

2A 51994 48676 -3318(減少6.38%)

1A 75171 70625 -4546(減少6.05%)

5B 118213 10910

4
-9109(減少7.71%)

113 114

114全國考生17萬2481人，比去年減少1萬6687人，減少8.82%

115中投區2萬8186人，比去年增加1065人，增加3.9%

115台中市24630比去年增加1001



121

去年的狀況

一中:97點->97點->95點->97點->97點->95點
女中:95點->92點->95點->95點->92點->92點

近幾年最低
錄取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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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普通科
(原臺中市)公立高中：積分24分……2A3B
(非原臺中市)公立高中：積分20分……5B
(原臺中市)部分私立高中：積分20分…5B
高職
臺中高工：積分22分…1A4B
臺中家商：積分22分…1A4B
附農、豐商、甲工、霧農、沙工：積分20分
公立高職：積分18分…4B1C
(原臺中市)私立高職：積分18分…4B1C

志願選填參考，並不代表一定會錄取
以下參考以一般生無扶助弱勢加分且多元學
習表現滿分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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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jctv.ntut.edu.tw/downloads/114/u5/114_TP01.pdf

五專優免錄取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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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管道
各班導師
輔導老師
註冊組長



免試入學

以正式公告簡章為準

免試入學

技優甄審
報名 115/5/21~5/22

放榜 115/6/11

報到 115/6/12

高中職
免試入學

變更就學區申請 115/4/23 ~4/30
公告實際招生名額 115/6/18
志願選填、序位查詢 115/6/18~ 6/23中午
報名截止 115/6/25
放榜 115/7/7
報到 1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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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優生甄審比
免試入學早進行!

報名技優生甄審後
再報名免試入學不用繳費

免試:技優甄審



• 志願選填：一科多校

• 報名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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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分核算：僅得擇優採一項計算積分

項目 得獎名次 積分

國際技能競賽(包括科技展覽)
優勝以上 100

未得獎 95

全國性技藝技能競賽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主辦95
協辦80

第四名至優勝或佳作
主辦80
協辦65

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臺灣
國際科學展覽會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95

第四名至優勝或佳作 80

其他國際性特殊技藝技能競賽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95

第四名至優勝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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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得獎名次 積分

各縣（市）政府主辦報經本部
備查之技藝技能比賽及科學展
覽（不包括成果展）優勝者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特
優）

70

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優
等）

65

佳作（甲等） 60

領有技術士證
領有丙級以上技術士證或相當
於丙級以上之單一級技術士證

50

應屆畢（結）業生技藝教育課
程成績優良，技藝教育課程職
群成績（與國中在校學習領域

評量成績無涉）達該班PR
值七十以上者（得擇優一

職群成績採計得分）

PR值（百分等級）九十以上 50

PR值（百分等級）八十以上未
達九十

45

PR值（百分等級）七十以上未
達八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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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高中職及五專皆須辦理免試入學

採線上報名並兼採繳交書面報名表件方式

不訂定報名條件（門檻）

各高中職及五專不採計國中在校學科成績

學生參加就讀或畢業之國中學籍所在免試就學區為原則

學籍所在免試就學區入學

免試入學作業程序

免試:高中職



未超額則全額錄取，超額則比序錄取

•當登記人數未超過招生學校之名額時，全額錄取。

•當登記人數超過主管機關核定學校之招生名額，依

本區免試入學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進行比序。

免試入學作業程序



免試入學
中投共同就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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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試入學

 變更就學區

140

• 搬家遷徙

• 返回原戶籍所在地就讀。

• 就讀區內未設置之課程群別或
產業特殊需求類科。

• 特殊理由。

條 件



 變更就學區

141

申請原因 應繳證明文件

學生就讀或畢業國中學籍所在之免
試就學區，未設置學生適性選擇的
高中職課程群別或產業特殊需求類
科者。

無，但申請獲核准後，應以所填寫之科別或群別作為第

一志願序

學生因搬家遷徙者

戶口名簿影本、或房屋所有權證明、或租屋證明、或足

以證明其搬家遷徙至所申請變更之就學區之居住相關文

件。

學生在國中階段跨區就學，但未遷
移戶籍，並計畫返回原戶籍所在地
就讀高中職者

戶口名簿影本

其他經核定的特殊因素
一、父母工作地遷徙
二、依親(包括父母離異改依其中另

一方、改依二親等之直系親屬、
或其他旁系之親屬等)

三、家庭特殊境遇

四、其他特殊因素

1.父親或母親之在職證明，並足以證明其工作地點為所

申請變更之就學區(第一款)。

2.戶口名簿影本、監護人同意書(第二款)。

3.提出相關證明文件(第三款、第四款)



變更就學區申請

 申請日期

 115年4月23日至4月30日止

 申請方式

 應屆畢業生(含非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學生)：由就讀國中學
校集體辦理。

 非應屆畢業生、具同等學力資
格者、就讀海外設立之臺灣學
校及大陸臺商子女學校者：由
學生個別辦理。

學生上網填寫
變更就學申請表

學生列印申請表
檢附證明文件

向就讀國中教務
處提出申請

自行掛號郵寄

欲參加之就學區免試入學委員會

應屆畢
業生

非應屆
畢業生



比序 中投區免試入學比序項目積分採計項目

志願序 上限30分
第1-10志願序

30分
第11-20志願序

29分
第21-50志願序

28分

就近入學 上限10分
符合中投區免試就學區者10分

符合中投區共同就學區者10分

扶助弱勢 上限3分

符合偏遠地區者1分（國中三年就讀偏遠地區學校）
符合中低收入戶者1分
符合低收入戶者2分
(經濟弱勢係領有參加免試入學當年度鄉、鎮、市、區公所中低、低收入
戶證明之有效文件者。)
(偏遠地區學校係報主管機關核准有案之偏遠學校，符合全校12班(含)以
下，或入學當學年度全校學生人數360人(含)以下）

該志願序校科同分。（連續選填同一學校不同科者皆為同一積分）



多元學
習表現

均衡

學習
上限12分

健體、藝文、綜合、科技四領域五學期平均成績及格者
。每一領域可得3分。

採計國中前五個學期。

德行

表現 上限5分

社團(2分)、服務學習(3分) 採計到115年4月30日
1.由國中認證。
2.任一學期參加一項校內社團者給1分。
3.任一學期累積校內服務學習滿6小時者給1分。

無記過
紀錄

上限6分

無處分紀錄及或銷過後無懲處紀錄者6分；

銷過後無小過(含)以上紀錄者3分。
依銷過後計算，不得功過相抵。3次警告折算1次小過。

採計到115年4月30日
獎勵
紀錄

上限4分
大功每支3分；小功每支1分；嘉獎每支0.5分。

採計到115年4月30日

教育會考表現 上限30分
「精熟」者每科得6分；「基礎」者每科得4分；

「待加強」者每科得 2分。

總分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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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數 志願序 志願 群科 志願積分

1 1 OO高中 學術群 30

2 2 XX高中 學術群 30

3 3 OO高工,製圖科 機械群 30

4 3 OO高工,板金科 機械群 30

5 4 △△高中 學術群 30

6 5 XX高工,機械科 機械群 30

7 6 OO家商,企業管理科 商管群 30

8 6 OO家商,應用日語科 外語群 30

9 7 △△高工,電機科 電機電子群 30

10 8 OO高工,資訊科 電機電子群 30

志願選填範例1



志願數 志願序 志願 群科 志願積分

11 9 OO高中 學術群 30

12 10 XX高中 學術群 30

13 11 **高工,製圖科 機械群 29

14 11 **高工,板金科 機械群 29

15 11 **高工,機械科 機械群 29

16 11 **高工,化工科 化工群 29

17 11 **高工,資訊科 電機電子群 29

18 12 △△高中 學術群 29

19 13 △△高工,機械科 機械群 29

20 14 XX高工,電機科 電機電子群 29

志願選填範例1



志願數 志願序 志願 群科 志願積分

1 1 OO高中 學術群 30

2 2 XX高中 學術群 30

3 3 **高工,製圖科 機械群 30

4 3 **高工,板金科 機械群 30

5 3 **高工,機械科 機械群 30

6 3 **高工,化工科 化工群 30

7 3 **高工,資訊科 電機電子群 30

8 4 oo高工,板金科 機械群 30

9 4 oo高工,機械科 機械群 30

10 4 oo高工,化工科 化工群 30

志願選填範例2



志願數 志願序 志願 群科 志願積分

11 4 oo高工,製圖科 機械群 30

12 4 oo高工,資訊科 電機電子群 30

13 5 xx高工,製圖科 機械群 30

14 5 xx高工,板金科 機械群 30

15 5 xx高工,機械科 機械群 30

16 5 xx高工,化工科 化工群 30

17 5 xx高工,資訊科 電機電子群 30

18 6 ##高工,板金科 機械群 30

19 6 ##高工,機械科 機械群 30

20 6 ##高工,化工科 化工群 30

志願選填範例2



免試入學
 比序及分發作業範例

免試入學總積分

志願序積分

就近入學積分

扶助弱勢積分

比
序
開
始

志願序積分+就近入學積分+扶助弱勢積分
+多元學習表現績分+教育會考表現積分

每10個志願序為同一群組，皆為同一積分
連續選填同校不同科者皆為同一志願序積分
第1~10志願序30分
第11~20志願序29分
第21~50志願序28分

1.國中三年皆就讀偏遠地區學校者1 分，偏
遠地區學校係報准主管機關核備有案者。

2.低收入戶(2 分)，中低收入戶(1 分)係領
有鄉、鎮、市、區公所證明文件者。



免試入學
 比序及分發作業範例

多元學習表現積分

多元學習表現

均衡學習 德行表現 無記過紀錄 獎勵紀錄

教育會考表現總積分

均衡學習採計到國三上學期
獎勵記錄、德行表現、無記過紀錄採計到採計到公告截止日

國文科積分+數學科積分+英語科積分+社會科積分+自然科積分



免試入學
 比序及分發作業範例

會考成績總點數

會考成績等級標示加總

總點數=教育會考各科點數與作文點數總和

會考等級標示 Ａ++ Ａ+ Ａ Ｂ++ Ｂ+ Ｂ Ｃ

點數 21 18 15 12 9 6 3

寫作測驗級分 6級 5級 4級 3級 2級 1級

點數 6 5 4 3 2 1

教育會考各科成績等級標示+號的加總
先比A的＋號總和
再比B的＋號總和



免試入學
 比序及分發作業範例

國文科 數學科 英語科 社會科 自然科

國文科
成績標示

數學科
成績標示

英語科
成績標示

社會科
成績標示

自然科
成績標示

志願序之校序順次

志願序之順次



會考總積分先比序：
1.甲:國數英社自為A、A、A、A、A

作文0級分

乙:國數英社自為A++、A++、A++、A++、B++
作文6級分

則甲先錄取！因為甲會考總積分30分

乙會考總積分28分

2.甲:國數英社自為A、A、A、A、B
作文0級分

乙:國數英社自為A++、A++、A++、B++、B++
作文6級分

則甲先錄取！因為甲會考總積分28分

乙會考總積分26分

比序順序1

總積點75點

總積點102點

總積點66點

總積點93點



會考總積分先比序：
3.甲:國數英社自為B、B、B、B、B

作文0級分

乙:國數英社自為B++、B++、B++、B++、C
作文6級分

則甲先錄取！因為甲會考總積分20分

乙會考總積分18分

比序順序1

總積點30點

總積點57點



A>B>C
五科都要好

除了保持優勢科目
更要先救弱科



會考總積分相同時，比會考總積點：
1.甲:國數英社自為A++、A++、A++、A++、A++

作文6級分（會考總積分30分）

乙:國數英社自為A++、A++、A++、A++、A++
作文5級分（會考總積分30分）

則甲先錄取！因為甲會考總積點=21x5+6=111點

乙會考總積點=21x5倍+5=110點

2.甲:國數英社自為A++、A++、A++、A++、A++
作文4級分（會考總積分30分）

乙:國數英社自為A、A、A、A、A
作文6級分（會考總積分30分）

則甲先錄取！因為甲會考總積點=21x5+4=109點
乙會考總積點=15x5+6=81點

比序順序2



會考總積分相同時，比會考總積點：
3.甲:國數英社自為A++、A++、A++、A++、B++

作文4級分（會考總積分28分）

乙:國數英社自為A+、A+、A+、A+、B++
作文6級分（會考總積分28分）

則甲先錄取！因為甲會考總積點=21x4+12+4=100點

乙會考總積點=18x4+12+6=90點

4.甲:國數英社自為A+、A+、A+、B++、B++
作文4級分（會考總積分26分）
乙:國數英社自為A+、A+、A+、B++、B+
作文6級分（會考總積分26分）

則甲先錄取！因為甲會考總積點=18x3+12x2+4=82點
乙會考總積點=18x3+12+9+6=81點

比序順序2



「+號」
越多越好



會考總積分、總積點相同時，比會考成績等級標示加總：
先比A的＋號總和，再比B的＋號總和

1.甲:國數英社自為A++、A++、A、A、A

作文3級分（會考總積分30分、總積點90點）

乙:國數英社自為A++、A+、A、A、A
作文6級分（會考總積分30分、總積點90點）

則甲先錄取！因為甲會考等級標示加總=4個A的+號

乙會考等級標示加總=3個A的+號

2.甲:國數英社自為A+、A+、A+、B+、B+
作文5級分（會考總積分26分、總積點77點）
乙:國數英社自為A+、A+、A、B++、B+
作文5級分（會考總積分26分、總積點77點）

則甲先錄取！因為甲會考等級標示加總=3個A的+號

乙會考等級標示加總=2個A的+號

比序順序3



會考總積分、總積點相同時，比會考成績等級標示加總：
先比A的＋號總和，再比B的＋號總和

3.甲:國數英社自為A++、A、B++、B+、B

作文3級分（會考總積分24分、總積點66點）

乙:國數英社自為A+、A+、B+、B+、B
作文6級分（會考總積分24分、總積點66點）

則甲先錄取！因為因為先比A的+號，再比Ｂ的+號

甲會考等級標示加總=2個A的+號、3個B的+號

乙會考等級標示加總=2個A的+號、2個B的+號

比序順序3



結論：
錯越少越好



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
-公私立高職

以正式公告簡章為準

高職特招

特色招生高
職專業群科
甄選入學

報名 115/3/9 ~ 3/13

術科測驗 115/4/11 ~ 4/12

放榜 115/6/11

報到 115/6/12

放棄、遞補截止 11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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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hs.k12ea.gov.tw/site/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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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流行服飾科台中市
唯一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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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餐飲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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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幼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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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觀光事業科



170

舉例:應用英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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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應用日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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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多媒體設計科

舉例:商業經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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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資訊科

舉例:美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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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表演藝術科



舉例:汽車科

舉例:建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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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投區共11校1132個名額(一般生)(身障生及原住民生另計)

學校 科別 名額 身障生 原住民生

市立臺中家商 流行服飾科 12 1 1

國立竹山高中
廣告設計科 15 0 1

多媒體設計科 15 1 0

國立仁愛高農

農場經營科 12 1 0

園藝科 12 0 0

森林科 12 0 1

空間測繪科 12 1 1

觀光事業科 12 0 0

家政科 12 0 0

國立彰師附工

機械科 5 1 0

汽車科 18 0 0

電機科 5 0 1

也能
報名

國文B

以上

各科B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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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科別 名額 身障生 原住民生

私立致用高中

機械科 15 0 0

汽車科 15 1 1

美容科 15 0 0

照顧服務科 15 1 1

私立大明高中

美工科 25 0 1

廣告設計科 25 1 0

多媒體動畫科 25 1 1

私立明道高中

資訊科 15 1 0

電子科 15 0 1

美工科 40 1 0

商業經營科 40 1 1

廣告設計科 40 1 1

觀光事業科 15 0 1

餐飲管理科 40 1 0

應用英語科 35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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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科別 名額 身障生 原住民生

私立僑泰高中

機械科 20 0 1

汽車科 30 1 1

資訊科 15 0 0

電子科 15 1 0

商業經營科 15 1 0

廣告設計科 15 0 0

觀光事業科 15 0 1

餐飲管理科 40 1 1

多媒體設計科 20 1 1

應用英語科 15 0 0

應用日語科 15 0 0

幼兒保育科 15 0 0

美容科 20 0 1

室內設計科 3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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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科別 名額 身障生 原住民生

私立新民高中

商業經營科 20 0 1

資料處理科 10 0 0

觀光事業科 15 1 0

應用英語科 12 0 0

應用日語科 20 1 0

表演藝術科 20 0 1

私立明德高中

餐飲管理科 24 0 0

幼兒保育科 20 1 1

美容科 24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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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科別 名額 身障生 原住民生

私立光華高工

機械科 22 0 0

電機科 22 1 1

消防工程科 22 1 1

私立嶺東高中

汽車科 15 0 1

資訊科 12 0 0

電子科 15 0 1

建築科 12 0 1

商業經營科 12 1 0

廣告設計科 12 0 0

觀光事業科 15 1 0

餐飲管理科 12 0 0

多媒體設計科 15 1 0

應用英語科 12 0 0



完全免試
https://shs.k12ea.gov.tw/site/cefp

時程仍以簡章公告為準

完全免試

完全
免試

報名 115/5/5~5/6

放榜 115/5/14

報到 11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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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hs.k12ea.gov.tw/site/ce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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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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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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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年

玉
山

慈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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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不採計國中會考成績，招生學校對應的學習區國中應
屆畢業生均可報名，如超過各該科招生人數時，以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
採計積分（不含會考成績及志願序）依序決定錄取，限報單校單科。



其他入學管道

實用技能學程
建教合作班

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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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s.tchcvs.tw:6868/pa/pa_topnews.asp

實用技能學程

https://ns.tchcvs.tw:6868/pa/pa_topnews.asp


實用技能學程

 免試、免學費，採填志願分發

課程以就業導向為主

國、英、數不但教得較簡單

教育部免費提供教材

以就業導向為主，學科為輔

實用技能班雖然也很重視實習，但不像建教班有
半數時間在工作。

實用技能學程
報名 115/5/21~5/22

放榜 115/6/11

報到 115/6/12



實用技能學程特色

1.實用技能學程是延續國中技藝教育，專為具

有技藝學習興趣、俱就業意願高並且想學習

一技之長的學生，所設計之一種學習環境。

2.採年段式就業導向課程的規劃，各年段逐級

加深加廣(先專後廣)，能學習一技之長。

3.課程設計以實用之就業技能為主，輔以簡單

理論，並鼓勵學生參加技能檢定，以利學生

畢業後能迅速與職場接軌。

191



實用技能學程特色

4.修習一學年課程並取得學分，可領取

「年段修習證明書」，修習三年且滿

150學分可獲頒「畢業證書」。

5.享有三年免學費的優待。

6.免費提供統一編印之國文、英文及數

學等3科課本，減少學生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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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

應屆畢業生由各國中協助團體報名。1

註：報名以一區為限，若有重複報名情形時，家長或監護
人應回第一次報名區取消報名後，方可至第二區報名。

個別報名及非應屆報名請備妥報名文件後，
以通訊方式或親自至各分區承辦學校報名。

2



分發順序

(一)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結)業生為優先分發對象。

(二)選習國中技藝教育非應屆畢(結)業生為第二分發對象。

以志願順序進行分發，分發對象的優先順序如下：

(三)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之應屆畢(結)業生為第三分發順序。

(四)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之非應屆畢(結)業生為第四分發順序。



分發順序

(一)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非應屆畢(結)業生之分發順序

1.參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並為低收
入戶。

2.曾參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者。
3.低收入戶。
4.職群綜合表現積分高低為準。

若同分發對象之相同志願數超過招生名額時相同時：

(二)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之應屆及非應屆畢(結)業生分發順序

(1)低收入戶。(2)中低收入戶。(3)家戶年所得新臺幣（以下同）三十
萬元以下。(4)家戶年所得六十萬元以下。(5) 家庭年收入一百十四萬
元以下。(6) 特殊表現及國中綜合活動領域前五學期平均成績加總後，
依分數高低進行分發。



建教合作班

建教班主要辦理方式

輪調式建教合作：學校與建教合作機構以二班為單位實

施輪調，一班在校上課，另一班在建

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技能訓練。

階梯式建教合作：學校之一年級及二年級學生在校接受

基礎及專業理論教育，三年級在建教

合作機構接受職業技能訓練。

實習式建教合作：學校依各年級專業課程需求，在不調

整課程架構之前提下，使學生於寒暑

假或學期中至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

技能訓練。

建教合作班

建教合作班 115/3/2 報名開始（詳細日程依各校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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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特色
1.學習專業實用技能
2.實習訓練期間有生活津貼
3.享有免學費免雜費補助

建教合作班



建教合作班

各校自行招生，招生對象不受免試就學區
規定之限制。

採免試入學，不採計學生於國中階段之在
校學習領域評量成績。若報考學生人數高
於主管機關核定之招生名額時，採面談、
口試、實作等方式辦理評選。

評選成績相同時，以經濟弱勢者優先錄取。



https://cetcc.me.ntnu.edu.tw/

https://cetcc.me.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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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直接洽詢各高職學校實習處

去年參考


